	天主教私立文興高級中學教職員出差旅費申請單

	姓名
	
	職稱
	
	地點
	

	主辦
單位
	
	公文文號
(或公文核准影本)
	

	出差
日期
	自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星期

	
	自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星期

	
	止計  日  時

	出差
事由
	

	交通費
(大眾運輸需檢附票根)
	火車
高鐵
	
	公車
捷運
	
	自用車
去回總
公里數
	

	膳雜費
	

	住宿費
	

	合計
	

	備註
	一、供宿：□是               □否(需檢附會議程序表)
    供膳：□是（    ）餐     □否(需檢附會議程序表)
二、是否為專案經費(補助款)□是     □否
三、此申請單應於出差事畢後十五日內提出，並檢附收據送交會計室。

	申請人
簽章
	
	申請
日期
	

	會計主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[bookmark: _GoBack]總務主任
	校長



